
温岭市      办公室文件
温职改办〔2011〕101号

关于同意确认王小强等12位同志
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台州市人事局台人专〔2007〕109号文件精神，经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：同意直接确认王小强等12位同志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，现予公布。资格取得时间为2011年12月。

附件: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      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具有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	序号
	姓 名
	工  作  单  位
	专业技术资格


	1
	王小强
	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2
	陈剑锋
	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3
	柳景星
	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4
	李海霞
	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5
	王玲超
	温岭和泰水产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6
	彭晨辉
	浙江中马汽车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7
	林贤华
	温岭翰洋资源电力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8
	陈天雄
	松门镇广播电视站*
	助理工程师

	9
	洪慰
	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0
	刘铮
	台州以利建设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1
	叶世培
	台州以利建设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	12
	何剑威
	浙江福立分析仪器有限公司
	助理工程师


主题词：人事  资格  工程  通知

抄送：市人才交流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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